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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５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１

、发行数量：

２５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价格：

５．１０

元

／

股

●

发行对象配售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３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６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６０３，９２２ １２

８

西藏山南中和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９，８０３，９２１ １２

９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２１５，６８６ ３６

合 计

２５８，８２３，５２９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熊猫”）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除中电熊猫以外的其他

８

家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核准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

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１１３４

号），原则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 同意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ＳＳ

）以

２

亿元现金参与认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３２

号），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数量：

２５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股

３

、股票面值：

１

元

４

、发行价格：

５．１０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每股人民币

５．０７

元（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５．０１

元

／

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５．１０

元

／

股，为发行底价的

１０１．８０％

，为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

价（

８．８２

元

／

股）的

５７．８２％

。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９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５

，

５９６

，

２８５．３５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１

，

２９４

，

４０３

，

７１２．５５

元

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或“中信建投”）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包括中电熊猫在内的

９

家投资者均与本公司签署了《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协议》，并已将认购款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９０

元全额汇入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出具的《关于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资金到位的验资报告》（天

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３

］

１９０９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止，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已收到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认购款共计人民

币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９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后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中。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出具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天职沪

ＱＪ

［

２０１３

］

１９０７

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止，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公司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５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５．１０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９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

用人民币

２５

，

５９６

，

２８５．３５

元，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４

，

４０３

，

７１２．５５

元（不包括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

的利息收入），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２５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１

，

０３５

，

５８０

，

１８３．５５

元。

２

、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相关事

宜。

（四）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对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

３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

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

４

）本次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合法、有效。 ”

２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

和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发行对象、询价及

配售过程方式及其结果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相关股东大会决议

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合法有效，结果公平、公正。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

股

）

配售金额

（

元

）

限售期

（

月

）

预计上市时间

１

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２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４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６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７，６０３，９２２ ８９，７８０，００２．２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８

西藏山南中和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９，８０３，９２１ ４９，９９９，９９７．１０ １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２１５，６８６ １９９，９９９，９９８．６０ ３６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合计

２５８，８２３，５２９ １，３１９，９９９，９９７．９０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子燕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风里街

３４５

号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２

座

Ｃ

区

２０４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咨询服务。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２０５９２００００５７５４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守武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７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信息咨询。

营业执照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５７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白玛才旺

注册资本：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博达路

１

号（阳光新城别墅区

Ａ５

、

Ａ７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金融企业股权投资；对能源、交通、旅游、酒店、矿业、藏医药、食品、房地产、高新技术产业、农牧业、民族手工

业投资开发；对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公用项目投资。

营业执照号码：

５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１１５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原北京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琪

注册资本：

６

，

２８０

，

８６７．３０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

６

号京投大厦

２

号楼

９

层

９０８

室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经营范围：制造地铁车辆、地铁设备、授权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投资及投资管理、地铁新线的规划与建设；地铁已建

成线路的运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及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地铁

车辆的设计、修理；地铁设备的设计、安装；工程监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地铁广告设计及制作。

营业执照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１２２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６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剑华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南京市漂水县和凤镇凤翔路

９－１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２３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７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兰荣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

３６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１０１０１０００３２５１７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８

、西藏山南中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西藏山南中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锦绣中和（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敬庭（委派代表）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经营场所：山南宾馆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咨询；创业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营业执照号码：

５４２２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７０７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西藏山南中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９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伟德

注册资本：

３６６

，

２２８．５７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

３７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经营范围：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转让；电子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及相关服务；电子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相关服务；

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服务。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７６２

中电熊猫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熊猫集团公司”）

５６．８５％

股权，是熊猫集团公司控股股东，中电

熊猫及其联系人是本公司的关联人。 中电熊猫及其关联方与本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度所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向中电熊猫关联人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贷款余额人民币

０

元，在中国电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存款余额人民币

１７

，

３９０．１３

万元。

（

２

）本公司及附属企业（“本集团”）与熊猫集团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熊猫集团”）发生的经营性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

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

（ａ）

由本集团向熊猫集团提供分包服务及综合服务 市场价格

２７，６３５，８７４．１５ ５．１５

（ｂ）

由熊猫集团向本集团提供分包服务及综合服务 成本加成

７，４０４，８５３．０２ １．２５

（ｃ）

由本集团向熊猫集团销售物资及零部件 市场价格

１４６，６４６，４５１．３１ ８．１３

（ｄ）

由熊猫集团向本集团销售物资及零部件 市场价格

４９，８６３，４２２．４５ ３．１０

（ｅ）

由本集团向熊猫集团提供商标使用许可

６３４，３５２．８３

（ｆ）

由本集团向熊猫集团出租厂房 市场价格

８，０７５，７９７．６４

（ｇ）

由熊猫集团向本集团出租厂房及土地使用权 市场价格

１，６５５，５９９．００

（ｈ）

由熊猫集团向本集团提供进出口代理服务 无

（

３

）本集团与除熊猫集团以外的其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中国电子集团”）发生的经营性

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

千元

）

由本集团向中国电子集团销售物资及零部件 市场价格

６５，２５５

由本集团向中国电子集团提供物业管理及餐饮服务 成本加成

１，７３１

由本集团向中国电子集团提供安装及分包服务 成本加成

１，８２３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１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４，７１５，０００ ５１．１０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４０，７１３，２９９ ３６．７５

３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国有法人

２，２３６，４８１ ０．３４

４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八期

）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国人法人

１，４９４，０４７ ０．２３

５

彭洪万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６１，０２６ ０．１８

６

锦州北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３８，６００ ０．１６

７

叶伟莹 境内自然人

９６８，９００ ０．１５

８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国有法人

９２３，４１８ ０．１４

９

吴秀菁 境内自然人

７７５，３８３ ０．１２

１０

郑新华 境内自然人

６４０，０００ ０．１０

备注：熊猫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４

，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１．１０％

，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所

持股份中

１６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被质押，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交

所网站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香港联交所及本公司网站上有关公告。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登记日），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３４，７１５，０００ ３６．６３％

２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２４０，８２１，２９９ ２６．３５％

３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５８％

４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２１５，６８６ ４．２９％

５

江苏国泰华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３％

６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２８％

７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５％

８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２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９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１０

西藏山南中和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９，８０３，９２１ １．０７％

备注：熊猫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４

，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１．１０％

，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其所

持股份中

１６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被质押，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交

所网站及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香港联交所及本公司网站上有关公告。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熊猫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３

，

４７１．５０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５１．１０％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

发行后，熊猫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占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３６．６３％

，仍然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电熊猫直接持有本

公司

３９

，

２１５

，

６８６

股，占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４．２９％

，中电熊猫直接和间接共持有本公司

４０．９２％

的股份，中国电子仍然是本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了变化，但是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地位未发生变

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１１５，４１５，６８６ １１５，４１５，６８６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４３，４０７，８４３ １４３，４０７，８４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５８，８２３，５２９ ２５８，８２３，５２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４１３，０１５，０００ ４１３，０１５，０００

Ｈ

股

２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６５５，０１５，０００ ６５５，０１５，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６５５，０１５，０００ ２５８，８２３，５２９ ９１３，８３８，５２９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１

、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

果，修改公司章程中所记载的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所有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除此修订事项外，暂无其他修

订计划。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与净资产规模同时增大，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

方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３

、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建设自动化装备产业化项目、通信装备产业化项目、交通电子装备产业化项目和研发中

心项目。 项目投产后，可有效提高公司生产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及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

司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不会对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业务和资产的整合。

４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结构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使公司股东结构发生一定变化，将增加与发行数量等量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而本次非公开发行

前公司其他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但是上述变化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优化公

司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更为顺利地实施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本

次发行完成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动。

５

、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熊猫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 公司与控股股

东熊猫集团、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及其关联方将继续存在关联交易。 相关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以市场

公允价格作为交易定价原则，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是必要的和合法的，并对公司的发展和盈利有积极的

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此产生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

同业竞争。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１、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

许荣宗

、

罗贵均

项目协办人

：

王青松

经办人员

：

邱荣辉

、

彭欢

、

管科超

、

谭永丰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 话

： ０１０－８５１ ５６３８７

传 真

：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２、

公司律师

：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黎民

经办律师

：

景忠

、

周浩

办公地址

：

中国南京市珠江路

２２２

号长发科技大厦

１３

楼

电 话

： ０２５－８３１９３３２２

传 真

： ０２５－８３１９１０２２

３、

会计师事务所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陈永宏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传邦

、

徐新毅

办公地址

：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１９

号华通大厦

Ｂ

座

２

层

电 话

： ０２１－５１０２８０１８

传 真

： ０２１－５８４０２７０２

４、

验资机构

：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负责人

：

陈永宏

经办注册会计师

：

王传邦

、

徐新毅

办公地址

：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乙

１９

号华通大厦

Ｂ

座

２

层

电 话

： ０２１－５１０２８０１８

传 真

： ０２１－５８４０２７０２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中信建投证劵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的合规性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明；

（二）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三）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５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公司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与本公司签署了《保荐与承销协议书》，双方约定，中信建投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

公司本次发行的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持续督导期间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计算。 据此，中信

建投证券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对公司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日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南京熊猫

股票代码：６００７７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南京市溧水县和凤镇凤翔路９－１号

通讯地址：南京市溧水县和凤镇凤翔路９－１号

股份变动性质：新增股份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

声 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一、本报告书是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南京

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南京瑞森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南京熊猫

／

上市公司 指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南京熊猫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向符合规定条件的

９

名特定对象发行

２５８，８２３，５２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

的行为

股份认购协议 指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南京熊猫与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署的

《

南京

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地址

：

江苏南京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张剑华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

营业执照注册号

：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２３８

组织机构代码

： ５９８０１０３８－４

企业性质

：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实业投资

、

商务信息咨询

经营期限

１０

年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２０１２４５９８０１０３８４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名称

：

张建斌

（

有限合伙人

，

占股

９８％）、

张剑华

（

一般合伙人

，

占股

２％）

通讯地址 南京市溧水县和凤镇凤翔路

９－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１１２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６１０２６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在公司任职或在其

他公司兼职情况

张剑华 女

执行事务合

伙人

中国 南京市 无 无

张建斌 男 无 中国 南京市 无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除江山化工、宇顺电子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南京熊猫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股，发行价格

５．１０

元

／

股，募集资金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９０

元。 信息披露

义务人对南京熊猫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以现金认购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导致其持股比例由发行前的

０％

增加到发行后的

５．５８％

，其目的是获取股票增值收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暂无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安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南京熊猫

０

股，持股比例为

０％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南京熊猫

５

，

１００

万股，持有南京熊猫股份占本次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５．５８％

。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南京熊猫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８

，

８２３

，

５２９

股，发行价格

５．１０

元

／

股，募集资金

１

，

３１９

，

９９９

，

９９７．９０

元。 信息披露

义务人参与认购南京熊猫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比例由

０％

增加到

５．５８％

。

有关南京熊猫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详细情况，请参考南京熊猫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一）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１

、定价依据

根据南京熊猫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的

议案，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南京熊猫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５．０７

元

／

股。 南京熊猫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不低于

５．０１

元

／

股。有关南京熊猫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的详细情况，请参考南京熊猫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在上交所网

站披露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分红实施后调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２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５．１０

元

／

股。

（二）支付条件和支付方式

根据《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的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人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将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认缴款以现金方式足额划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承销商之指定账户。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的南京熊猫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为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自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转让；此外，不存在其他股份权利限制情况，如质押、

冻结等。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

６

个月未曾有过买卖南京熊猫上市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剑华

签署日期：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京市

股票简称 南京熊猫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７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苏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

：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变动比例

：５．５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剑华

日期：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８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８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利润分配方案：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 ０６１

元。 税前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０．６１

元。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６１

元、扣税后

自然人股东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５７９５

元 （先按

５％

税率代

扣），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５４９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公司报告期末总股本

６

，

２５８

，

８５７

，

８０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６１

元（含税），共计

３８１

，

７９０

，

３２６．２３

元。

（

１

）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７９５

元。

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

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

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

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

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

２

）持有公司股份的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由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４９

元。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

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 以居民企业身

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

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

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

文件。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

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利所得税。

（

３

）其他法人股东（含一般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１

元。

三、利润分配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股东的现金红利全部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

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联系办法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１１

层证券事务部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联系人：高莉

电 话：

０５７１－８５１７１８３７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３９５０５２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七月二日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６２４００１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２０４

房产

建筑面积

：

３４．１６

平方米

２９．９３１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市空

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２０４

房产

。

３０

１２０１ＣＧＱ２０１３０６２５００１

天津港汇盛码头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７２８５５．９３

注册资本

：

７１４００

万元

。

＠

经营范围

：

投

资建设杂货码头及相关的堆场并对自建

的杂货码头及相关堆场进行管理和运

用

；

船舶

、

火车

、

汽车的杂货及其它货物

的装卸

；

进出口杂货和其它货物的仓储

、

堆存和保管业务

；

一般货物的短途运输

中转和仓储业务

；

提供杂货物流和管理

的综合服务

；

经营内陆货运中转站和货

物储运等业务

；

提供国内和国际性中转

服务

；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

２７５４２．１７１０１６

１２０１ＣＣＱ２０１３０６２５００１

天津泰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深圳市益德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９９．９０

万元

债权

天津泰达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深圳市益德投资有限公司

９０９９．９０

万元

债权

。

９０９９．９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３０

深圳市益德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２６４１．６６ －２３５８．１８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

万元

。

＠

经营范围

：

投资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贸

易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

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

物业租

赁

；

旅业

（

由分支机构深圳市益德投资有

限公司凯利莱酒店经营

）。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６２５００１

天津市河北区江都路供热站机器设备

１４４．９３２８

天津市河北区江都路供热站机器设备

。

１４４．９３２８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３２

内蒙古自治区基本建设咨询投资有限公

司

８０％

股权及剩余

３９６５９

万元债权

４７３２５．６６ －８０３０．３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

经营范围

：

许

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基本建

设经营性投资及咨询

；

经自治区国资委

授权同意的资产收购

、

处置

、

置换

、

转让

、

销售

、

重组

、

管理

、

租赁

；

对中小企业信用

担保

（

不含融资性担保

）；

投资咨询

（

不含

证券

、

期货等需经审批的咨询服务

）；

有

色金属及原料

、

建筑材料

、

化工产品

（

不

含杀鼠剂等有毒

、

危险

、

爆炸化学品及原

料的生产

、

储存

、

运输

、

经营

）、

纺织品

、

机

械及电器设备的销售

。 （

法律

、

行政法

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

可不得生产经营

）

１７０００

１２０１ＣＧＱ２０１３０６２４００１

天津市塑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１５％

８３５５．３６ ６２９６．４７

注册资本

：

５７２５

万元

。

＠

经营范围

：

医疗

器械

、

新材料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

咨询

、

服务

、

转让

；

塑料制品

、

医疗器械

（

以许可

证为准

）

生产

；

塑料制品测试

；

塑料模具

设计

；

从事国家法律

、

法规允许的进出口

业务

；

房屋出租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

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期限内经

营

，

国家有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２５４４．９２

１２０１ＣＧＱ２０１３０６２７００１

天津市塑料研究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２２．６７％

８３５５．３６ ６２９６．４７

注册资本

：

同上

。

＠

经营范围

：

同上

。

３８４６．２３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３１

天津天检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

股

权

３４７５．３９ ２７６３．８３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

＠

经营范围

：

进口

汽车检验

；

电气系统维修

；

汽车配件销

售

；

仓储服务

；

车务手续代理服务

；

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

；

自有机械设备租赁

；

以

上相关咨询服务

。

５６０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２８

天津市天磁万运服务有限公司

９６．２７％

股

权

３１．３８ －４．５５

注册资本

：

３０

万元

。

＠

经营范围

：

设备租

赁

、

为企业及家庭提供劳务服务

；

五金

、

交电

、

化工

（

危险品

、

易制毒品除外

）、

百

货

、

日用杂品

、

摩托车

、

汽车配件零售兼

批发

；

预包装食品零售

；

家用电器修理

。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

证件

，

在有效期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

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０．０００１

欲了解详细信息

，

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

：

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

，

联系电话

：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

联系人

：

胡先生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８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份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上升

０％

至

３０％

。

３

、修正后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 报 告 期 上年同期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３０％－６０％

３９７３．７７

万元

盈利

：

5165.90

万元

-6358.03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报告期内，销售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国内销售收入大幅度增长；

２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土地使用权取得较大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具体财

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９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开市时起停牌，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披露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４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工

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

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

将根据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直至相关事项初步确定并

予以披露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６

股票简称：北京城建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３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金

分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

７０

亿股，公司现持有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３．４３

亿股，占其总股本的

４．９％

。 根据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向股东分配现金

红利每股

０．１

元。

日前，公司收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款

３

，

４３０

万元，将计

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投资收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１０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４３

债券简称：

０９

紫江债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０９

紫江债”

２０１３

年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委托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元公司

＂

）对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公开发行的

１０

亿元公

司债券（债券简称“

０９

紫江债”，代码

１２２０４３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鹏元公司出具了《上

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２０１３

年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ＡＡ＋

，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级别维持为

ＡＡ＋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鹏元公司出具的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亿元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

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公司简称：博瑞传播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停牌核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７

日和

２８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根据相关规定，目前公司正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相关情

况进行全面、必要的核查，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起连续

停牌，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披露相关结果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本次公告

(2013-115)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6

月

28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7

月

03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本次公告

(2013-115)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6

月

28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7

月

03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16511

16.30647

23.49309

11.84854

9.20608

10.87976

8.93826

9.98710

7.83045


